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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族分產與規避租稅行為之探討 

                 -最高行政法院 108年度判字第 357號判決 

李杰倫  高級專員 

高考會計師及格 

 

一、事實摘要 

納稅義務人大○公司(以下稱甲) 申報民國 96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，其

中出售臺北市某區號共 3 筆土地及座落該等土地上房屋共計 27 間(以下稱系

爭房地)給訴外人林君(以下稱乙)，列報其出售資產之增益為新台幣（下同）

292,077,212 元以及免徵所得稅之出售土地增益為 271,124,660 元，該管稅

捐稽徵機關原據以核定納稅義務人甲出售資產之增益為 291,329,025 元及免

徵所得稅之出售土地增益 271,124,660 元。嗣該管稅捐稽徵機關依照他局通

報資料，以納稅義務人甲申報出售系爭房地給訴外人某乙，係屬虛偽安排，實

際係出售給駱君等共 8 人(以下稱丙等共 8 人)，乃認定乙與丙等共 8 人間之

系爭房地交易價格 1,074,271,189 元，應為甲出售系爭房地之價格，乃就甲

涉及短漏報房屋財產交易所得 75,066,349 元及土地交易所得 495,451,522 

元等情，於民國 102 年 6 月重新核定納稅義務人甲之出售資產增益為

861,846,896 元及免徵所得稅之出售土地增益 766,576,182 元，應補稅額

18,766,587 元，並按所漏稅額 18,766,587 元處以一倍罰鍰 18,766,587 元。

納稅義務人甲公司對此不服，申請復查，經原處分機關復查決定駁回，提起訴

願、行政訴訟亦遭駁回，遂提起本件上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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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上訴人(納稅義務人甲)主張 

(一)稅捐稽徵機關於 96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核課期間屆滿後方核定補稅

及裁罰，已逾稅捐稽徵法規定之核課期間。 

(二)甲出售系爭房地之對象為訴外人乙，並非訴外人丙等 8人，出售價格

與鄰近物件斯時之實際交易價格相近，並無偏低情形，且甲與乙於法

律上為不同權利主體，對乙轉售系爭房地予丙等 8人，無權干涉，乙

轉售所得差額款項，亦未匯入甲帳戶，故甲並非透過乙作為人頭戶而

實際與丙等 8人交易。 

而是符合其經濟上目的，達到分產之效果而具有「正當合理」之理由，

應不構成濫用法律形式之安排，更不構成稅捐規避行為。另依據納保

法規定，稅捐稽徵機關應就本件課稅及處罰之要件事實負證明責任，

惟為實質舉證即逕自認定甲故意短漏所得額，且未查明實際資金流程

之去向逕課稅處罰，顯然嚴重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、行為時營利

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（下稱查核準則）及納稅者權利保護法所定實質

課稅原則。 

(三)提出會計上禁止「所得與費用割裂適用」之原則，認為甲與丙等 8人

間之系爭房地買賣契約之收入與費用理應可減除。 

(四)本件原調查時，甲及甲公司股東提供相關重要事項文件，並無任何隱

匿或虛偽不實陳述或提供不正確資料，無納稅者權利保護法（下稱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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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法）第 7條第 8項後段但書規定之適用甚明。 

(五)本件稅捐稽徵機關補徵營業稅及其罰鍰、營利事業所得稅及其罰鍰及

未分配盈餘稅及其罰鍰合計，遠超過甲實收資本額，顯然未考慮納保

法第 16條第 3項規定，原判決亦未審酌，其判決違背法令。 

三、被上訴人(該管稅捐稽徵機關)主張 

(一)本件同一事實營業稅部分，經查甲與乙之房地買賣交易係屬虛偽安排

之不實交易，甲之實際交易對象為系爭房地之最終所有人丙等 8人，

因其交易合約書未分別載明土地及房屋之售價，乃就系爭房地售價，

按房屋評定標準價格占土地公告現值及房屋評定標準價格合計總額

之比例，核算房屋售價，減除已申報之房屋售價後，核算漏報銷售，

核定應補徵營業稅。 

(二)甲不服，循序申請復查、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，經駁回上訴而告確定。

是以，甲銷售系爭房地之對象，自始即為丙等 8人，甲乃形式上藉由

乙先低價購入系爭房地，連同乙繼承所得之房地，旋即於同年月加價

出售予丙等 8人，致數億元之鉅額價差利益流入乙名下，顯係濫用私

法自治之法律形式，稅捐稽徵機關基於同一漏報營業稅事實，重行核

定甲 96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出售資產增益，應補稅額 18,766,587元，

自屬有據，且與納稅義務人未能提示帳簿文據備查，依所得稅法第

83條規定，以同業利潤標準核定所得額之情況，並不相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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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甲 96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，係屬會計師簽證案件，依簽證

報告中出售資產增益之查核報告所載，可知甲就出售系爭房地之成本，

已於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時全額列報，並經稅捐稽徵機關全數

核認，自無再次減除之理。另依查核準則第 90 條第 1 款規定，依加

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（下稱營業稅法）第 51條、第 52條規定追

繳或繳納之營業稅，不得列為本事業之費用或損失；同條第 6款規定

各種法規所科處之罰鍰，不予認定，故甲經北區國稅局核定補徵之營

業稅額及所裁處罰鍰，自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。再者，甲為系爭房地

之出賣人，非買受人，其負擔之土地增值稅已列報扣除，且其所提繳

納契稅、印花稅、登記費、書狀費之憑證上所載納稅義務人並非甲，

該等費用自不得減除。 

(四)稅捐稽徵機關核定甲短漏報系爭房地交易所得之核定通知書、罰鍰裁

處書及繳款書，係於核課期間屆滿前即送達甲，未逾核課期間。 

(五)甲 96 年度漏報上述出售資產增益及免徵所得稅之出售土地增益，逃

漏應繳納之稅負，違章事證明確，已非單純不作為，核屬故意，且甲

未於裁罰處分核定前，以書面或於談話筆（紀）錄中承認違章事實，

並願意繳清稅款及罰鍰，則稅捐稽徵機關依甲行為時有效之所得稅法

第 5條第 5項規定之稅率計算核定稅額，再依同法第 110條規定，按

所漏稅額18,766,587元處以1倍罰鍰18,766,587元，並無違誤等語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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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為抗辯，求為判決駁回甲之訴。 

四、本案件爭點 

(一)本案中「甲公司負責人乙代表甲公司與自己交易，而低價買入系爭房

地；再於短期間內又以自己名義將買入之系爭房地高價出售予丙等 8

人，以完成雙方約定之分拆處置上甲公司資產約定，並重新建構股權

分配」之行為及其結果，能否被定義為「稅捐規避」。 

(二)如果前開行為及行為結果，符合「稅捐規避」之構成要件，其效果為

何？甲為稅捐規避所支出之各項費用，能否在稅上列為當期損費？ 

(三)本案甲公司對前開行為及行為結果，是否有誠實義務之違反，而在客

觀上具有違法性，在主觀上具有可責性，而應被處以漏稅行政罰。 

(四)裁罰之法律效果部分，其裁罰是否過重？ 

五、法院觀點 

(一)就補稅部分，藉由說理模型帶入認為本案客觀事實已經滿足稅捐規避

之各項要件，包括「獲得租稅利益之意圖」、「濫用法律形式」、「以非

常規交易規避租稅構成要件之該當」，唯一有待事實審法院進一步調

查之要件事實者，僅餘「稅捐客體是否已『實質歸屬』於甲公司，達

成與交易常規相當之經濟效果」而已。 

上訴意旨謂「本案事證明不明，尚需調查資金流程」云云，依本院前

開各項判斷理由所述，並非最有效率之調查方法，而應直接傳訊乙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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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，確認其主觀意圖。 

(二)本稅部分，既然尚無從確認稅捐利得之主體歸屬，以致無法判斷稅捐

債務是否成立，裁罰處分自然失所附麗，應予撤銷。 

(三)關於裁罰部分，在於甲在報繳 96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時，有無違反

誠實義務，而依納保法第 7條第 8項但書規定，對重要事項是否有隱

匿或為虛偽不實陳述或提供不正確資料，致使稅捐稽徵機關短漏核定

稅捐之情況，做為構成稅捐逃漏違章行為。 

對前開判斷議題，此時判斷上訴人有無「隱匿」重要事項之關鍵事項，

即在於甲在申報稅捐及調查階段所提出之前開書面資料，若能同時舉

證兩段交易事實，則應認其無「隱匿重要事實」。但如果其提供資料

只能證明第1次交易事實，則可評價為引用片斷事實，掩飾事實全貌，

仍屬「隱匿重要事實」，而有納保法同條項但書之適用。 

    原判決對此重要事實，並未依上訴人之事實主張，審視其申報稅捐與

接受稅捐機關調查時所提出之各項文書，具體論述該文書所證明之待

證事實內容，似有再行調查認定之必要。 

(四) 原判決廢棄，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。 

六、結語 

本案中納稅義務人自述是家族分產(實質上)，稅捐稽徵機關經查是規避稅

負(形式上)，本案主要爭點「如何定義稅捐規避」，而最高行政法院解析了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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捐規避的構成要件，諸如「獲得租稅利益之意圖」、「濫用法律形式」、「以非常

規交易規避租稅構成要件之該當」，稅捐規避行為的要件在我國租稅實務上備

受爭議，藉由本案有機會使稅捐規避行為之法律適用具有可預測性，以供未來

類似稅務案件之闡述更加明確。另外，納稅者權益保護法中規定，如果納稅人

沒有隱匿事實，不應裁罰，該個案是否適用納保法這項規定，亦值得關注。無

論本案後續判決結果如何，都將可能影響未來類似家族分產情況之相關規劃。 


